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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九届会议 
  

议程项目 68 (c)   
 

 14-68100 (C) 

*1468100* 请回收   

2014 年 12 月 29 日大会决议  

[根据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69/488/Add.3)通过] 

69/248. 缅甸人权状况 

 大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
1 
两项国际人权公约

2 
和其他相关

人权文书，并回顾其以往关于缅甸人权状况的各项决议，最近一项为 2013 年 12

月 27 日第 68/242 号决议，以及人权委员会和人权理事会的相关决议，最近一项

为 2014 年 3 月 28 日第 25/26 号决议，
3 
 

 欢迎秘书长关于缅甸人权状况的报告，
4 
以及缅甸政府为秘书长特别顾问于

2013 年 8 月 25 日至 9月 2 日、10 月 5 日至 11 日、10 月 31 日至 11 月 6 日和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2 日以及 2014 年 1 月 18 日至 28 日、3 月 28 日至 4 月 10 日、6

月 26 日至 28 日和 7 月 26 日至年 8月 1 日访问该国提供的便利， 

 又欢迎人权理事会缅甸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5 
以及特别报告员2014年

7 月 17 日至 26 日访问缅甸期间所获得的接触机会， 

 1. 欢迎缅甸在开展政治和经济改革、民主化和民族和解进程以及促进和保

护人权方面继续取得积极发展，肯定迄今所作改革努力的规模，并鼓励缅甸政府

采取进一步措施，以巩固所取得的进展，解决尚未解决的问题； 

_______________ 
1
 第 217A(III)号决议。 

2
 第 2200A(XXI)号决议，附件。 

3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53 号》(A/69/53)，第四章，A节。 

4
 A/69/362。 

5
 A/69/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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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又欢迎缅甸政府继续与议会内各政治行为体、反对党和民间社会保持接

触，敦促当局继续推进宪法审查和改革进程，以便除其他外确保定于 2015 年举

行的选举做到可信，具有包容性和透明度，允许所有候选人公平竞选，并确保缅

甸继续其民主过渡，使包括军队在内的所有国家机构接受一个经民主选举产生、

具有充分代表性的文职政府的领导； 

 3. 还欢迎正在为审查和改革立法作出努力，回顾确保立法与国际标准和民

主原则保持一致的重要性，欢迎已采取一些步骤加强善治与法治，此外促请缅甸

政府继续进行法律改革，包括废除限制基本自由的法律，考虑批准更多的国际文

书，包括各项国际人权公约，并采取进一步措施，加强善治与法治，包括为此开

展立法、司法和体制改革； 

 4. 欢迎释放良心犯；强调政治犯审查委员会的重要作用并鼓励其继续发挥

此种作用；敦促缅甸政府继续无条件释放所有良心犯，包括最近被拘留或定罪的

所有政治活动人士和人权维护者，并让前良心犯完全恢复正常生活；欢迎宣布临

时新闻委员会承担调解记者和当局之间纠纷的任务；鼓励政府履行其保护言论、

结社和和平集会自由权利的承诺，允许自由和独立媒体存在，并采取适当措施以

确保记者、民间社会活动人士和人权维护者在从事活动时享有安全和保障； 

 5. 促请缅甸政府加紧努力，结束该国某些地方依然存在的侵犯和践踏人权

行为，包括任意逮捕和拘留、强迫流离失所、强奸和其他形式性暴力、酷刑及残

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任意剥夺包括土地在内各种财产，以及违反国际人

道主义法的行为，再次促请缅甸政府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追究责任和消除有罪

不罚现象； 

 6. 欢迎已采取重要步骤，以便与少数民族武装团体达成全国范围停火以及

开展包容各方的政治对话，以期实现持久和平，并敦促充分执行现有各项停火协

议，包括要求所有各方保护平民免遭持续的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和违反国际人道

主义法行为，以及允许安全、及时、充分而且无阻碍地向所有地区提供人道主义

援助； 

 7. 敦促缅甸政府加快消除针对各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歧视、侵犯人

权、暴力、仇恨言论、流离失所和经济掠夺行为，以及针对穆斯林和其他宗教少

数群体的攻击行为，并吁请该国政府坚持法治，加紧努力在社会各部门促进宽容

与和平共处，特别是促进不同信仰间和族裔间的对话和了解，支持社群领导人朝

这一方向作出努力； 

 8. 再次严重关切若开邦罗辛亚少数民族的处境，包括过去一年中发生的进

一步暴力和其他侵权事件，同时注意到缅甸政府为应对这一局面采取了一些步

骤；呼吁该国政府不分法律地位，保护若开邦所有居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以确

保全面、立即、无歧视地获得人道主义援助，允许人道主义机构不受阻碍地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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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若开邦，采取措施确保境内流离失所者安全和自愿地返回原籍社区，允许罗

辛亚少数民族享有行动自由以及平等获得正式公民身份，允许自我身份认同，确

保平等获得特别是卫生和教育等各种服务、婚姻权和出生登记，消除暴力和歧视

的根源，对所有关于侵犯人权行为的报告进行充分、透明和独立的调查，以确保

追究责任，并且实现和解； 

 9. 注意到为全面应对若开邦的复杂局面所作的各种努力，敦促缅甸政府确

保透明度并采取可确保包括宗教少数群体在内所有利益攸关方都能充分参与的

协商做法，以期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以及平等给予全面公民地位，并且促进若开

邦所有社群的和平共处和长期发展； 

 10. 欢迎缅甸境内设立多样性和民族和谐中心，以促进社群间和谐与和平共

处； 

 11. 又欢迎缅甸政府继续采取步骤，以改善与联合国和包括区域组织在内其

他国际行为者的接触与合作，鼓励全面执行相关协议，在回顾该国政府已对开设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国家办事处作出承诺的同时，对多次发生延误表

示关切，并促请政府毫不拖延地按照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任务规定设立这

一办事处； 

 12. 鼓励国际社会继续支持缅甸政府履行其根据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

义法承担的义务和作出的承诺，实施民主过渡进程以及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 

 13. 请秘书长： 

 (a) 继续开展斡旋并与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一道探讨缅甸境内的人权、民主

及和解问题，并在这方面向缅甸政府提供技术协助； 

 (b) 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使秘书长缅甸问题特别顾问和人权理事会缅甸人权

状况特别报告员能够充分、有效和协调地履行任务； 

 (c) 向大会第七十届会议和人权理事会报告本决议的执行进展； 

 14. 决定继续根据秘书长和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处理此事。 

  

2014 年 12 月 29 日 
第 77 次全体会议 

 

 


